
厦海〔2021〕29号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关于印发
进一步推进小型渔业船舶行政服务便利化

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

局机关各处、室，局属各单位：

《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型渔业船舶行政服务

便利化实施方案（试行）》已经局务会研究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

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
2021 年 4月 13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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厦门市海洋发展局
关于进一步推进小型渔业船舶行政
服务便利化实施方案（试行）

为方便渔民，进一步推进渔业行政服务便利化，根据省、市

有关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的文件精神和要求，依照《福

建省渔港和渔业船舶管理条例》关于“采取便民措施，简化办证

手续”的相关规定，我局先行先试、积极创新，聚焦渔民群众急

难愁盼，在 2017年实施简化小型渔业船舶行政审批改革的基础上，

决定推行更多的“套餐式服务”，并对小型渔船涉及渔业行政服务

事项进一步简化环节、优化流程、减少申请材料、提升行政服务

效能。实施方案如下：

一、适用范围

我市登记或拟登记在册的小型捕捞渔船（以下简称“小型渔

业船舶”）。

二、简化与优化事项

（一）推行证书换发“一件事”套餐（三合一）

小型渔业船舶因证书有效期届满等原因的，将渔业船舶检验、

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换发、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到期换发等

事项集成为“一件事”套餐办理。

（二）推行证书变更“一件事”套餐（四合一）

小型渔业船舶因船舶所有人姓名、名称、地址、船舶共有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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况变更等原因的（船舶所有权发生转移的除外），将渔业船舶所有

权证书变更、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变更、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

证变更换发、渔业船舶检验等事项集成为“一件事”套餐办理。

（三）推行证书补发“一件事”套餐（四合一）

小型渔业船舶因证书遗失或灭失等原因的，将渔业船舶检验

证书补发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补发、渔业船舶国籍证书补发、

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补发等事项集成为“一件事”套餐办

理。

（四）推行更新改造“一件事”套餐（六合一）

小型渔业船舶因更新改造（含更新主机或对船体和结构进行

改造改变渔船主机功率、作业类型、主尺度或总吨位）等原因的，

将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、更新改造渔业船网工具指标

的审批、渔业船舶检验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变更、渔业船舶国

籍证书变更、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重发等事项集成为“一

件事”套餐办理。

（五）优化办理流程

上述证书换发、证书变更、证书补发、更新改造“一件事”

套餐办理采取“一表申请、一套申报材料、一次受理、一次送达”，

实施程序如下：

1.申请与受理。申请人填写对应的《厦门市小型渔船申请和

业务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将套餐各事项办理所需申报材料一次性

提交（详见网上办事指南），我局一次受理。

2.审核与审批。多个事项“套餐式”办理按“审核、签发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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制证”等内部流程办理，在我局内部自行流转、串联或并联办理。

3.制证与送达。简化事项按相关渔业法律法规规章规定、行

政审批程序办理完成后，统一制作《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》、《渔业

船舶所有权证书》、《渔业船舶国籍证书》、《渔业捕捞许可证》等

证照一次性送达。对套餐内靠前事项办理需发放但套餐内后续事

项办理时需收回的《捕捞许可注销证书》、《船网工具指标批准书》

等证照，无需送达。

（六）减少申请材料

1.在我局办理的不同渔业行政服务事项的同一申请材料不再

重复提交，如身份证、户口簿、《渔业船舶检验证书》、《渔业船舶

所有权证书》、《渔业船舶国籍证书》、《渔业捕捞许可证》等（收

回原件除外）。

2.我局办理的小型渔业船舶各类证书、批文、《渔业船舶检验

完工报告》等申请材料免予提交（收回原件除外），小型渔业船舶

年度检验事项不再收取身份证复印件等申请材料，所需信息由我

局通过从《中国渔政管理指挥系统》、《中国海事协同管理平台》、

电子证照库等途径调取。

（七）压减办理时限

1.证书换发“一件事”套餐（三合一）实施后，将渔业船舶

检验、渔业船舶国籍证书换发、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到期

换发等事项的总承诺时限由 14 个工作日压缩为 7 个工作日（不

含现场检验环节）。

2.证书变更“一件事”套餐（四合一）实施后，将渔业船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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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有权证书变更、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变更、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

许可证变更换发、渔业船舶检验等事项的总承诺时限由19个工作

日压缩为7个工作日（不含现场检验环节）。

3.证书补办“一件事”套餐（四合一）实施后，将渔业船舶

检验证书补发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补发、渔业船舶国籍证书补

发、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补发等事项的总承诺时限由6个

工作日压缩为3个工作日（不含公告时间）。

4.更新改造“一件事”套餐（六合一）实施后，将近海作业

的渔业捕捞许可证注销、更新改造渔业船网工具指标的审批、渔

业船舶检验、渔业船舶所有权证书变更、渔业船舶国籍证书变更、

近海作业的渔业捕捞许可证重发等事项的总承诺时限由 21 个工

作日压缩为10个工作日（不含现场检验环节）。

5.《厦门市海洋与渔业局下发关于简化小型渔业船舶行政审

批实施方案（试行）的通知》（厦海渔〔2017〕255号）中有关并

联审批等简化事项作为“注销多证办理并联审批（适用因所有权

转移、拆解、灭失等情形需注销多本证书）”、“核发多证办理并联

办理（适用因制造、购置、购置并制造等情形需办理多本证书）”

套餐继续办理，将总承诺时限由原来的 15个工作日压缩为 10个

工作日。

（八）简化审批文书

统一简化审批文书（具体详见附件），将申请表与《审查意见

书》合并为《厦门市小型渔船申请和业务审批表》（附件 1），将

多个事项的《受理通知书》、《决定书》、《决定书送达回执》分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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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并，并将《受理通知书》与《受理通知书送达回执》合并（附

件2）。

（九）探索推进小型渔船“一业一证”试点改革

根据《厦门市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

发厦门市开展“一业一证”试点改革工作方案的通知》（厦审改办

〔2021〕1号）的有关要求，探索全市小型捕捞渔船“一业一证”

试点改革，根据渔民意愿办理《小型渔船综合证书》，改革创新渔

船证书办理模式，厦门市小型渔业船舶本市海域实现“一证出海”。

（十）优化对老弱病残渔民群体的服务

针对辖区的老、弱、病、残等特殊渔民群体，在渔村靠前服

务的基础上，开展形式多样的帮办代办代缴上门服务，建立“全

程跟踪对接”机制。发放“便民服务联系卡”，提供服务咨询，依

托渔村干部、重点渔村信息员，让老弱病残群众办事有便利渠道，

办事更方便、周全、贴心。

三、其他事项

（一）小型渔业船舶：系指厦门市登记在册或拟登记在册，

船长小于12m的海洋捕捞渔船。

（二）更新改造渔船：通过更新主机或对船体和结构进行改

造渔船主机功率、作业类型、主尺度或总吨位。

（三）渔业船舶检验、登记、捕捞许可事项等均为《厦门市

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调整市海洋与渔业局

行政权力清单的函》（厦审改办〔2015〕44 号）批准的“不进驻

市行政服务中心”，需要靠前服务、方便行政相对人的事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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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“一件事”套餐具体实施时，申请人可根据实际情况选

择申请办理“套餐内全部事项”或“套餐内部分事项”。涉及的单

个事项名称根据权责清单动态调整。

附件：1.厦门市小型渔船证书申请和业务审批表

2.厦门市海洋发展局行政审批受理通知书（小型渔业

船舶套餐服务）

抄报：省海洋与渔业局，市审改办。

厦门市海洋发展局办公室 2021年 4月 13日印发


